
附件2：
藁城区纪委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藁发〔2019〕9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现对本部门2025年度整体支出情况实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本部门为中共石家庄市藁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职能。主要负责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维护党纪国法、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保障辖区政治生态与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部门内设纪检监察室、信访室、案件审理室、办公室等职能机构，人员配置、资产状况能够满足日常履职与专项工作需要。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度部门预算资金保障重点突出、使用规范，全部用于纪检监察主责主业、机关运转、信息系统建设、人员保障及专项办案等。
全年纳入自评的重点项目为大要案专项工作经费所有项目预算均执行到位，无结转、无结余交回，资金使用合规高效。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总体绩效目标：全面保障纪检监察机关履职需要，提升案件查办质效、机关运行保障水平、信息化建设能力与监督服务效能，严守财经纪律，实现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年度绩效指标：预算执行率100%；重点项目全部按期完成；案件查办保障到位；机关运行规范有序；服务对象与干部职工满意度高；资金使用无违规违纪问题。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自评由委机关办公室、财务室牵头，各业务部室协同配合。全面收集预算批复、资金拨付凭证、项目执行台账、支出票据、绩效自评表等资料，严格按照藁城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组织实施，确保数据真实、程序规范、结果客观。对照年初预算、绩效目标与实际执行结果，逐项核查预算执行、项目产出、资金效益、服务满意度等内容，按统一指标体系量化评分，形成综合评价结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一）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5年度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全面完成。预算执行规范高效，重点项目保障有力，执纪办案、机关运行、信息化建设、劳务派遣保障、物业管理、水电保障等工作均达到预期效果，资金使用效益显著。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预算执行指标全年所有项目预算数与执行数完全一致，整体预算执行率100%，无结转结余、无截留挪用，资金拨付及时、支出合规。
项目产出指标
大要案专项、日常办案经费足额保障，有力支撑违纪违法案件查办工作。
机关物业、水电、租赁、信息系统建设等运转类项目全部按标准完成，保障机关正常办公。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补缴养老保险及时到位，保障人员权益与队伍稳定。
效益指标
[bookmark: _GoBack]社会效益：强化监督执纪执法，维护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纪检监察机关公信力。
运行效益：机关保障高效有序，信息化水平提升，办案能力增强。
可持续影响：经费保障机制完善，为持续开展纪检监察工作提供稳定支撑。
满意度指标内部干部职工、服务对象对经费保障、服务管理、工作效能满意度高，评价良好。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经综合评价，藁城区纪委监委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综合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
5、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部分项目支出精细化管理仍有提升空间，费用归类可进一步细化。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强化项目经费台账管理，细化支出分类，提升资金使用精细化水平。严格执行财经制度，持续优化资金配置，优先保障主责主业与重点项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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